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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注协发〔2019〕21 号 

 
 

关于发布 2019 年度湖北省注册会计师 
培训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州）注管中心、会计师事务所： 

按照中注协 2019 年培训计划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湖北省

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了 2019 年度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培训计划,

现予发布。请各市（州）注管中心、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培训计

划要求组织注册会计师参加 2019 年度继续教育培训。 

 

附件：2019 年度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培训计划 

 

 

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        

2019 年 5 月 6 日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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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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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19 年度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培训计划 
 

为深入实施湖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培养战略，指导开

展 2019 年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培训工作，制定本计划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

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积极落实人才强国战略，围

绕《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（2016—2020 年）》、中国注册会

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注协”）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湖

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湖北注协”）第五次会员代表

大会关于人才职业化建设的目标任务，围绕行业“职业化建设

年”主题活动，继续坚持“引领、高端、覆盖、补齐、指导”

定位，结合湖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实际情况，不断整合资源、

充实内容、创新形式，提升湖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工作科

学化水平，提升湖北省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，提

升湖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湖北注协 2019 年培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按照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胜任能力指南》要求，开展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全要素

培训，在充分满足专业技能的培训需求的基础上，大力开展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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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知识培训。加强与三所国家会计学院（以下简称“三院”）、

国内外知名院校以及社会优秀培训机构的合作，综合运用面授、

远程直播、网络等培训形式，计划培训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4000

人次、非执业会员 3000 人次、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书记及党务

工作人员 200 人次、行业从业人员 500 人次，全年培训规模 7700

人次。 

三、重点内容 

聚焦重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，聚焦中央经

济工作会议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有关任务措施，瞄准和把握新

形势下培训工作需求端，持续深化培训供给侧研究。继续依照

“分级分类分模块”培训体系，在满足我省注册会计师专业技

能培训需求的基础上，重点针对行业管理人才开展管理知识和

通用知识等专题培训。2019 年行业管理人才专题培训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开展宏观经济形势、高质量发展、新税收政策等培

训，特别是在培训中将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新政策

与行业发展前景和服务需求相结合，拓展行业管理人才的宏观

视野，提升把握大局意识和能力。 

（二）开展政府会计准则、企业会计准则、中央财政科技

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结题审计指引、注册会计师行业反洗钱和反

恐怖融资操作规程等培训，提升行业管理人才适应会计审计职

业判断和发展的新要求。 

（三）开展大数据信息化与大数据审计、大数据时代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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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、智能化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、数字经济与互联网

审计等智能化、网络化、数字化、信息化等培训，努力实现新

技术变革下行业的创新与转型发展。 

（四）开展服务新农村建设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政府与私

人资本合作、精准扶贫、企业破产管理、政府采购服务、司法

会计、高端客户经营与财富管理等培训，有针对性主动引导会

计师事务所创新拓展专业服务的领域，发挥行业管理人才在行

业新业务拓展中的引领作用。 

此外，行业管理人才培训还将包括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

人、管理合伙人、质量控制、品牌文化、人力资源、市场营销、

国际业务等特殊岗位知识培训；以及管理会计、税务筹划、企

业并购重组、环境会计、教育及医疗卫生机构、金融机构等业

务领域的培训。 

四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中注协远程视频培训 

2019 年中注协计划举办三期远程视频培训班和一期“会计

师事务所党组织书记能力建设”远程视频培训班。远程视频培

训班将采取委托三院“主课堂面授+视频直播”方式进行，湖北

注协将在本地区以“视频直播”方式同步开班。培训班内容注

重对新政策、新技术、热点性课程的覆盖培训；注重保障各层

级注册会计师对新政策、新技术、新业务等知识学习的需要。

相关培训信息将在湖北省注协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hbicpa.org/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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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通知，请有意参加此类培训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

关注相关信息并按通知要求参加学习。 

（二）中注协委托国家会计学院面授培训 

2019 年中注协计划委托三家国家会计学院院举办 59 期面

授培训班。其中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承办 19 期，上海国家会计学

院承办 24 期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承办 16 期。培训班类型分为

研讨班和研修班，学员需要到三家国家会计学院参加面授学习。

其中研讨班主要针对制度理解和操作、实践技能提升、认识和

经验分享开展培训，促进交流和探讨；研修班围绕行业发展中

的高端、前沿、创新课题，注重深入讨论、解剖问题、形成共

识。相关培训信息将在中注协网站和国家会计学院网站发布通

知，请有意参加此类培训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关注相

关信息并按通知要求参加学习。 

（三）湖北注协网络培训 

2019 年湖北注协将继续同第三方培训机构合作开展湖北省

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网络培训。学员可自行安排学习时间和学

习地点，内容涵盖行业前沿、专业知识、业务实操和会计师事

务所内部治理等。相关培训信息将在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官

方网站（http://www.hbicpa.org/）发布通知，请有意参加此类培

训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关注相关信息并按通知要求参

加学习。 

（四）湖北注协面授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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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湖北注协将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指南》

要求，开展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全要素培训，即在满足我省注

册会计师专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基础上，还将重点针对行业管理

人才在行业管理知识和通用知识等方面的需求开展面授培训。

此类培训主要目的是培养行业管理人才，特点为培训内容高端

化、培养对象精英化、培训模式多样化、培养时间长期化。2019

年湖北注协面授培训将分为行业监管模块、行业管理模块、行

业宣传模块以及行业人才通用知识模块。相关培训信息将在湖

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hbicpa.org/）发布通

知，请有意参加此类培训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关注相

关信息并按通知要求参加学习。 

五、其它事项 

（一）其它培训对象 

2019 年度湖北注协培训课程将向 19 所注册会计师专业方

向院校教师、其他国家和省市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成员、注册

会计师行业从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人员开放。此外，

还将对行业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升提供支持。 

（二）关于非执业会员培训 

2019 年度湖北注协将继续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，对湖

北省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开展网络培训。此外，还

将组织和支持非执业会员遵照继续教育制度的规定参加其它类

型的学习交流活动。相关培训信息将在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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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hbicpa.org/）发布通知。 

（三）关于补 2018 年度继续教育学时 

未完成 2018 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学时的执业会员，需要先通

过湖北注协认可的网络培训或其它方式补足学时后，再参加

2019 年度的继续教育培训。2018 年度补学时学习必须在 6 月 20

日之前完成，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总培训学时必须达到 80 学

时以上，否则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年检。 

（四）自办培训事务所注意事项 

根据《湖北省继续教育制度》规定，拥有 30 名(含 30 名)

以上注册会计师的会计师事务所可申请自办培训。申请自办培

训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在 5 月 31 日前向湖北注协提交自办培训资

格申请，同时上报具体培训计划、培训师资和培训内容等，并

将培训计划在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备案。如会计师事务所

逾期不提交申请，即视为放弃自办培训资格。自办培训的会计

师事务所，须按培训计划在培训班开始前一周向湖北注协相关

部门报备，湖北注协相关部门将以此为依据进行检查。全部培

训须在 11 月 30 日前完成并上报有关证明材料申请学时确认，

证明材料包括学时确认书面申请、事务所内部培训总结、培训

考勤记录、培训师资、培训内容以及湖北注协对自办培训班检

查合格证明等。 

（五）参加总所培训注意事项 

根据《湖北省继续教育制度》规定，外省事务所在我省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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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的分所，如总所具有规定的内部培训资格，分所申请在总所

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的，应于 5 月 31 日前向湖北注协提交书面申

请，逾期不提交申请的，即视为放弃参加总所培训。分所在完

成总所培训后需将有关证明材料于 11 月 30 日前上报湖北注协

确认继续教育学时，证明材料包括总所内部培训资格证明、总

所所在地省级协会出具的学时证明、培训计划、培训师资及内

容等。 

 


